煤化工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现场核查要点
1、 工程建设情况 
核查工程建设性质、地点、内容、规模、平面布置与环评文件及批复的一致性,依托工程和厂外工程情况,了解项目与周边环境关系。
煤间接液化制油(费托合成)工程重点关注煤气化、净化（低温甲醇洗）、制氢、油品合成、油品加工、含硫污水汽提与硫回收等装置。
煤直接液化制油工程重点关注煤制备与催化剂制备、煤液化、液化油加氢稳定、加氢改质、煤制氢、轻烃回收、气体脱硫、酚回收、油渣成型、含硫污水汽提与硫回收等装置。
煤制天然气工程重点关注煤气化、合成气净化、甲烷化、含硫污水汽提与硫回收装置、酚氨回收、焦油处理等装置。
煤制甲醇（含经甲醇制烯烃、二甲醚等）工程重点关注煤气化、合成气净化、甲醇合成、烯烃合成、聚烯烃/二甲醚合成、含硫污水汽提与硫回收等装置。
公用及辅助工程重点关注煤储运、油品及危化品罐区、原辅料与产品仓库、装卸车系统、净水与化学水处理站、排水系统、自备热电站和余热发电系统、火炬系统、回用水系统、危废干化和焚烧装置、厂内危废暂存场、厂外渣场等。
二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
（一）废气 
煤间接液化制油工程的原煤破碎与气化、合成气净化、油品合成与加工、电站锅炉、硫回收及危废焚烧等装置废气治理设施；煤直接液化制油工程的煤制备与催化剂制备、煤液化、液化油加氢稳定装置、加氢改质、煤制氢、轻烃回收、酚回收、油渣成型、电站锅炉、硫回收及危废焚烧等装置废气治理设施；煤制天然气工程的备料与煤转运系统、碎煤气化炉煤仓及煤锁废气、低温甲醇洗放空尾气、气化炉排渣系统、硫回收装置尾气等废气治理实施；煤制甲醇（含经甲醇制烯烃、二甲醚等）工程的备料与煤转运系统、煤气化、低温甲醇洗放空尾气、气化排渣系统、硫回收装置尾气等废气治理实施。
污水处理场密闭收集与恶臭处理设施、储罐与装卸系统油气回收设施、固废处置与暂存设施等尾气处理设施及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措施的建设情况和运行情况，查看各加热炉及其排气筒、燃料使用情况，查看废气在线监测数据，核查投运以来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情况。
（二）废水 
煤间接液化制油工程气化废水、危废焚烧废水、含油废水等的预处理情况，煤直接液化制油工程低浓度含油污水、高浓度污水、含盐污水和催化剂污水处理情况，煤制天然气工程碎煤气化废水、粉煤气化黑水、焦油处理废水、净化装置废水、洗氨塔废水等预处理与处理情况，煤制甲醇（含经甲醇制烯烃、二甲醚等）工程气化黑水、净化装置废水等预处理与处理情况。
生产废水、含盐废水、初期雨水等的清污分流、污污分流、雨污分流系统设置情况，污水处理和回用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，浓盐水处理处置情况，废水达标排放及排放去向情况，间接排放废水处置情况。查看废水在线监测数据，核查投运以来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。
（三）固体废物 
“三泥”、油泥渣、油灰渣、废催化剂、结晶混盐、热裂解废渣、危废焚烧装置焚烧残渣等危险废物产生与处置情况，危险废物处理、处置设施（如焚烧设施、填埋场等），固体废物产生、贮存、处置/利用台账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执行情况，受委托处置项目危险废物的经营单位相关资质。气化灰渣、热电站锅炉灰渣等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与暂存情况。
（四）地下水 
依据工程设计、监理和环境监理等文件,对照环评报告书核查污染防治区防渗措施，重点为装置区、罐区、管沟、污水处理设施、固废临时堆场及填埋场等区域的防渗措施；核查地下水监测（控）井的设置及地下水监测方案落实情况。
（五）噪声 
厂区高噪声源的隔声、消声、减振等降噪措施的落实情况，检查项目周边噪声敏感目标情况。
（六）环境风险防范 
主要生产装置区、酸性水汽提与硫回收装置区、危险废物贮存与处置区、物料罐区等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火炬系统。
水环境风险三级防控系统，包括装置区围堰、罐区防火堤、事故应急池、雨污水截流切换装置等设施，事故水储存、输送系统设置和运行管理情况。
装置及厂界环境风险防范控制距离落实情况。
环境风险防范应急设备、物资配置情况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、演练、备案情况。

